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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审议情况 

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分别于2024年2月5

日和2024年2月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和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4年度申请综合

授信额度并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合计不

超过人民币7亿元，同时在上述授信额度内开展资产池授信融资业务，公司对合并报

表范围内的部分子公司、部分子公司对公司及部分子公司之间担保预计为30,000.00

万元（其中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被担保对象提供担保的额度为5,000万元；为资

产负债率70%以下的被担保对象提供担保的额度为25,00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4年2月6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子

公司2024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2）。  

公司分别于2024年7月4日和2024年7月2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恒美康（国际）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恒美康”）、莉莉买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莉莉买手”）、

梦哒哒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提供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或

等值外币，以实际汇率为准，下同）的最高额保证担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

年7月5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

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5）。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广州分行”）

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24)穗银高最保字第 0018 号]）、（合同

编号：[(2024)穗银高最保字第 0020 号]），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恒美康、莉莉买

手与中信银行广州分行之间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全部债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保证

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

限单独计算。前述担保的主债权本金最高余额分别为人民币 3,000万元和 8,000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恒美康（国际）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5年5月6日 

（3）公司注册号码：2233688 

（4）注册地址：香港新界荃湾横龙街78-84号正好工业大厦15楼A座33室 

（5）法定代表人：胡冬根 

（6）注册资本：100万元港币 

（7）经营范围：一般贸易及提供电子商务服务 

（8）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4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99,451,888.13 213,163,422.93 

负债总额 100,390,820.24 104,016,270.35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59,486,751.36 78,838,400.00 

流动负债总额 100,390,820.24 104,016,270.35 

净资产 99,061,067.89  109,147,152.58 

项目 2023年度（经审计） 2024年1-6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59,194,978.15 69,680,738.95 

利润总额 19,007,405.57 10,086,084.70 

净利润 19,007,401.95 10,086,084.70 

（9）与本公司关联关系：恒美康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10）经查询，恒美康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进行信用评级。 



2、莉莉买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莉莉买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5年7月23日 

（3）公司注册号码：2266335 

（4）注册地址：香港荃湾柴湾角街30-32号京华工厂货仓大厦13/F楼A座26室 

（5）法定代表人：胡冬根 

（6）注册资本：1万元港币 

（7）经营范围：婴幼儿洗护用品及食品、化妆用品等批发、零售 

（8）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4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91,087,091.40 406,785,385.59 

负债总额 269,661,536.44 274,102,056.21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00 0.00 

流动负债总额 269,661,536.44 274,102,056.21 

净资产 121,425,554.96  132,683,329.38 

项目 2023年度（经审计） 2024年1-6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370,814,108.43 189,961,378.01 

利润总额 5,713,528.78 11,257,774.42  

净利润 8,717,011.91 11,257,774.42 

（9）与本公司关联关系：恒美康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10）经查询，恒美康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进行信用评级。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关于债务人为恒美康的担保协议 

1、保证人：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3、主合同债务人：恒美康（国际）有限公司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即自债务人依据具体



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

单独计算。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以主合同约定为准。 

6、担保的债权金额：人民币3,000万元和相应的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以及为实现债权、担保权利等

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

户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险费等）和其他所

有应付的费用之和。 

7、保证担保的范围：本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

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

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费、保全

费、公告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险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

用。 

（二）关于债务人为莉莉买手的担保协议 

1、保证人：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3、主合同债务人：莉莉买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即自债务人依据具体

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

单独计算。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以主合同约定为准。 

6、担保的债权金额：人民币8,000万元和相应的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以及为实现债权、担保权利等

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

户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险费等）和其他所

有应付的费用之和。 

7、保证担保的范围：本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

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

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费、保全

费、公告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险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

用。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累计审批的对外担保总额为60,000万元（含本次担保），占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54.69%。本次担保提供后上市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19,318.5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17.61%。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

无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或者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 

五、备查文件 

1、公司与中信银行广州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24)

穗银高最保字第0018号]）； 

2、公司与中信银行广州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24)

穗银高最保字第0020号]）。 

 

特此公告。 

 

 

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1日 


